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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4_A5_E9_93_B6_E8_c122_480335.htm 以下选取我经办的

六个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成功例子。很巧，六个案件我都是代

理债务人或者担保人，而与银行“对着干”，因此题目就定

为“击败银行”。“击败银行”并非意味着要将欠银行的钱

赖掉，相反维护国家信贷安全也应当是律师的职责。“击败

银行”，我只想挑战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银行起诉的案件

必败无疑。普通人认为“借钱还债，天经地义”，但却不知

道：债务人，特别是担保人也有其合法的权益需要维护。 一

、原告主体不符，被裁定驳回起诉 1998年，××市某银行起

诉××市卷烟厂，要求偿还贷款本息500多万元。××市烟草

公司作为借款担保人，也被列为共同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责

任。 查案卷材料，借款合同和借款担保合同是××市卷烟厂

、××市烟草公司与××商业银行签订的，不过，原告出示

的证据显示：500万元借款确实是从××市某银行的帐户中划

出的。原告没有聘请律师出庭。据原告的代理人陈述：合同

之所以以××商业银行的名义签订，是因为××市某银行当

年的贷款额度已经用完，因此必须借用广西××银行的贷款

额度。但实际贷款银行是××市某银行。 为此，我作为担保

人××市烟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提出原告主体不适格，原

告没有资格就该笔借款提起诉讼，只有××商业银行才具备

原告的主体资格。故此，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

告在庭上辩解说：虽然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是××商业银行

与二被告签订，但其一，贷款确实是从××市某银行帐户划



出，××市卷烟厂借的确实是××市某银行的钱，××商业

银行没有实际履行该借款合同；第二，××市某银行在年终

曾经与××商业银行签订过债权转让和确认协议，双方已经

确认该笔500万元债权属于××市某银行，××商业银行也确

认。 本律师提出：本案无论是主合同和从合同，都是二被告

与××商业银行签订的，因此，本案的债权人是××商业银

行，而非××市某银行；特别是担保方，其担保的对象是合

同约定的，这就是××商业银行，而非××市某银行。至

于500万元从何处划出，并不影响法律关系的成立。债权转让

必须告知债权人特别是担保人，××市某银行主张该500万元

债权已由××商业银行转让给××市某银行，由于其未告知

债务人，更未告知担保人，因此债权转让不能成立。 本案一

审没有支持我的答辩观点，判决××市卷烟厂向××市某银

行承担还款责任，××市烟草公司负连带责任。后来本律师

代理担保人以同样的理由提起上诉，最终得到二审法院的支

持，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 二、放弃抵押权，保证部分免除 1996年，某市食品公司向

工商银行借款1000万元，由某市烟草公司作担保，同时，借

款人食品公司又以本公司一栋价值约500万元的办公楼作借款

抵押。借款期限届满，食品公司仍有800万元左右的债务未能

偿还。1998年工商银行将某市食品公司、烟草公司起诉到法

院，要求食品公司立即清偿债务，并要求烟草公司承担保证

责任。一审完全支持工商银行的诉讼请求，判决食品公司偿

还800万元债务，并判决烟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一审时

，烟草公司没有聘请律师参加诉讼，一审败诉后也未提出上

诉，一审判决生效。到了强制执行阶段，本律师作为烟草公



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审查本案材料，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工

商银行贷出的1000万元中，同时设定了两种担保：保证和抵

押。而在一审诉讼中，工商银行只是申请查封两被告的帐户

，并没有查封担保物。在申请强制执行时，也没有提出以抵

押物优先受偿的请求。估计工商银行确信：保证人烟草公司

就已经有足够的偿还能力，因而无须查封抵押物，也无须行

使抵押物权。 然而，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债权人应当首先

从抵押物中受偿，不足时，才能向保证人请求承担保证责任

予以补充。如债权人不提出以抵押物优先受偿的，视为放弃

抵押物权，保证人可以就放弃的部份免除保证责任。显然工

商银行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对担保物权的放弃。保证人应

当获得相当于抵押物的500万元的担保豁免，工商银行只能就

剩余的300万元请求烟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有鉴于此，本律

师建议保证人烟草公司对本案紧急提出申诉。烟草公司接受

本律师的建议，并委托本律师提出再审申请。广西区高级人

民法院很快立案，并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再审。再审一审判

决支持了烟草公司的诉讼请求。工商银行并未上诉。 三、信

用社放款错误，借款人无还款责任 1997年，广西某县农村信

用社与县水泥厂签订贷款52万元的合同，借期一年。合同签

订后，水泥厂以其部份设备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合同还约

定，借款人须在贷款方开立存款帐户，⋯⋯并通过该帐户进

行因此笔贷款参与而引起经济往来的结算和存款业务。次日

，水泥厂在信用社出具的《广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凭证》

上加盖了水泥厂的公章，并预留了水泥厂当时的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罗××的印鉴。至此，信贷手续已完善，信用社可

以依法放款给水泥厂。 然而，信用社未将52万元贷款转到合



同约定的帐户，而是转到了某镇镇长冯×个人的帐户中，并

根据该镇长冯×的要求将预留印鉴改为镇长冯×的名字。嗣

后，该笔款先后被镇长冯×全部取出，用于镇政府支出。此

后水泥厂和镇政府都没有还款。 1999年12月31日，信用社将

水泥厂起诉到法院，要求水泥厂偿还52万元贷款及利息。又

以镇政府是水泥厂的股东为由，将镇政府列为共同被告，要

求镇政府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部份支持信用社的诉讼请

求，判决水泥厂偿还本息，驳回其要求镇政府共同承担责任

的请求。 本律师是在一审判决后接受委托，代理水泥厂提出

上诉的（如能在一审时以信用社未履行借款合同为由提出反

诉，法律关系更加顺当）。水泥厂上诉理由是：信用社并没

有履行借款合同的义务将款项划入水泥厂的帐户。信用社出

具的《贷款凭证》中，水泥厂明明在“借款单位（预留印鉴

）”一栏中，预留有水泥厂的公章和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罗

××”的印鉴，被上诉人不但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将52万元

借款划入水泥厂的基本帐户，不但违规取出52万元现金，而

且不按合同约定的预留印鉴办理提款，而让镇政府的冯×将

款提走。因而，水泥厂没有得到信用社的借款，不应承担还

款责任。其责任应由该款的实际获得者和使用者??镇政府承

担。 二审判决并没有支持水泥厂的诉讼请求，而是认为：52

万元的实际借款人是水泥厂和镇政府，因此改判由水泥厂和

镇政府共同承担偿还责任。 由于镇政府缺乏偿还能力，因此

该判决执行的结果，必然还是水泥厂实际承担大部分责任。

因此本律师代理水泥厂提出再审申请，获得立案，再审判决

采纳了本律师的观点，认为水泥没有得到借款，因而驳回了

信用社要求水泥还款的诉讼请求，改判由镇政府负责偿还52



万元本息。 四、欺诈担保无效，保证责任免除 财翔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黄××因做生意想借钱，便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的熟

人找到中国农业银行××分行营业部的石××、陈×帮忙，

石××、陈×又找到××市郊区明秀粮油管理所所长及粮所

的其他有关人员，并商量以明秀所的名义贷款300万元给财翔

公司做白糖生意，事后给明秀粮所利润提成。明秀粮所经集

体讨论同意向农行南宁营业部贷款。 1995年12月27日，明秀

粮所与农行××营业部签订一份编号为1995年农发借字第44

号《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由农行南宁营业部

贷款300万元给明秀粮所，用途为粮油收购，利率为月息9.3‰

，期限从1995年12月27日至1996年4月27日；同日，××粮供

公司作为保证人，与明秀粮所、农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

编号为1995年农发字第44号《保证合同》，为1995年农发借字

第44号合同借款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限为借款之日到借款到期后两年。 合同签订后，农行××

营业部于同月31日将300万元转到明秀粮所帐户。明秀粮所并

未将300万元用于粮油收购，而是转借给财翔公司使用。事后

财翔公司老板黄××分别给明秀粮所主任和农行工作人员陈

×各1万元好处费。此两人后被某检察院刑事拘留，陈×因证

据不足未被起诉，黄××则被法院一、二审认定构成受贿罪

，判决有期徒刑一年。 借款到期后，明秀粮所未能按期归还

借款本息，1996年11月12日，农行××营业部与明秀粮所、

××粮供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1996）桂农发银保证借合

第30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由农行××营业部贷

给明秀粮所300万元，贷款期限从1996年11月12日至1997年2

月12日，贷款用途为粮油收购，利率为月息7.65‰。翌日，农



行××营业部将300万元转到明秀粮所帐户，明秀粮所将该贷

款用来归还1996年4月27日到期贷款，借款期限届满后，明秀

粮所于1997年9月26日偿还农行××营业部借款本金132680元

，利息还至1997年7月20日，尚欠借款本金2867320元及部分利

息。农行××营业部从1996年10月28日至1999年3月22日先后

六次向××粮供公司发出催收通知书，××粮供公司收到通

知书后均盖章确认。但明秀粮所及××粮供公司均不履行还

款义务，农行××营业部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完全支

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两被告均未上诉。在强制执行阶段，本

律师作为担保人××粮供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审查本案材料

时，发现本案判决确实存在适用法律上的错误。本案有确凿

的证据证实：债权人、债务人及第三人（财翔公司）恶意串

通，实施欺诈担保。由于粮油收购属于政策性贷款，而且按

照政策规定实行专款专用、封闭管理，安全系数极高，因此

愿意作担保人。而对债务人借款的实际用意毫无所知。因此

按照民法通则、担保法规定，属于典型的欺诈担保，该担保

无效，××粮供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基于这一分析，本律师

代理××粮供公司提出再审申请，广西区高级法院立案受理

，并裁定由南宁市中级法院再审。南宁市中级法院再审后，

仍然没有采纳本律师的意见，而作出了与原审判决几乎完全

一样的判决。××粮供公司不服，上诉到广西区高级法院，

二审法院完全采纳了本律师的意见，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撤

销一审判决，改判由明秀粮所承担还款责任，××粮供公司

不承担担保责任。 五、政策性贷款，应按照政策办 1996年×

×市粮贸中心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分行（以下简称“农

发行”）签订粮食收购贷款合同，贷款300万元（期限为一年



）用于粮食收购。××粮供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1998

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农发行将部份政策性贷款形成的债权

转让给中国农业银行××分行（以下简称“农行”），该笔

贷款被列为转让之列。 2002年，由于××市粮贸中心尚欠230

万元本金和数十万元利息未清偿，农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令××市粮贸中心立即偿还本息，并要求担保人××粮

供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律师作为××粮供公司的常年

法律顾问，接受委托担任该案的代理人。经认真研究案卷材

料，本律师提出答应意见：该笔贷款不是普通商业贷款，而

是粮油收购政策性贷款。农发行将债权转让给农行后，农行

将其当作普通商业贷款处理，是错误的。 由于粮油收购价格

与出售价格倒挂，债务人出现亏损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当时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四部门曾联合发

文，规定粮油收购政策性贷款可分批作挂帐处理，一挂十年

，十年后再由地方财政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决定。广西壮

族自治区发改委、财政厅、广西农业发展银行也联合下发过

相应的文件。结合本案的该笔贷款中，有75万元挂帐期

到2011年，因此，原告起诉的230万元借款中，有75万元属于

未到期债务。请求驳回原告对其中的75万元贷款本息的诉讼

请求。 由于有明确的文件依据，一审法院完全采纳了本律师

的答辩意见，在判决债务人××市粮贸中心偿还贷款、××

粮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时，扣除了其中75万元的本息。农行

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六、

政策性贷款，应由实际借款人承担责任 为推进广西世行扶贫

硬贷项目的实施，经多方努力，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于1996年7月下达1700万元扶贫贷款作为广西世行扶贫



硬贷项目专项配套资金。得到贷款指标后，中国西南扶贫世

界贷款项目广西办公室（以下简称“项目办”）即提出贷款

分配方案，农发行××分行提出要通过项目办转贷给扶贫项

目企业，当时项目办曾提出异议，但农发行方面为转嫁风险

，执意要项目办转贷，直到1996年12月下旬，贷款指标就要

跨年度作废。另一方面，国务院扶贫办领导多次过问贷款落

实情况。由于硬贷项目的国内配套资金一直没落实，已经严

重影响到项目的实施，世界银行为此已多次提出严重关注。 

为了扭转硬贷项目实施进度缓慢的局面，经当时项目办领导

班子研究，决定接受区农发行的转贷要求由项目办与农发行

签订借款合同并由××林场做担保，终于在1996年12月24日

办妥这笔1550万元贷款业务。同一天，该笔款被项目办以“

借款”形式分别转入南宁市、北海市、防城港市七家扶贫项

目公司。 不久，农发行××分行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将该笔债

权划入农行××分行中。由于大部分借款本息未能按期偿还

，2002年12月4日农行××分行正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项目办立即清偿贷款的本息，并要求高峰林场

承担连带责任。 本律师代理项目办参加诉讼。在证据交换阶

段，本律师提出追加七家扶贫项目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的申

请，被法院立案庭裁定驳回。在正式庭审阶段，本律师再次

提出类似申请，结果合议庭采纳本律师的意见，通知七家扶

贫项目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律师提出的答辩意

见归纳为四点： （一）本案的贷款不是商业贷款，用款单位

都是一些专门设立的扶贫项目公司，其贷款行为也不是单纯

的商业行为。因而，该笔贷款的用款单位是特定的：按照国

家政策，只有这些项目单位有权借款和用款。 （二）项目办



在这笔政策性贷款关系中，仅仅是名义上的借款人，仅仅是

起“中转站”的作用，该笔款仅仅是过一过项目办的帐户而

已，项目办并没有从中获得哪怕是一分钱的利差。 （三）项

目办不是经济实体，而是扶贫项目管理部门，无借贷资格--

既无权向银行贷款，更无权将款项出借给其他单位。因此，

依照法律规定，本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无效合同就应依

法追究款项的去向，即由实际用款单位将款项退回给银行。 

（四）项目办既非经济实体，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除了行

政拨给人头的经费外，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收入。项目办帐户

上的资金全部都是软贷项目的配套资金，如果按照商业贷款

的规则处理本案，即判决从我办帐户扣还本息，势必影响整

个扶贫项目的实施，严重影响广西的外资扶贫形象，从而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 我的答辩观点，除借款合同无效的观点未

得到采纳外，其他观点均得到一、二审法院的支持。一审判

决由七家扶贫项目实施单位（本案的实际用款单位）直接向

农行××分行偿还贷款本息，项目办不承担还款责任。农行

××分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5年初，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我的代理工作为项目办挽回

了1550万元的经济损失。 （作者：骆伟雄，创想律师事务所

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